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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2004 年 2 月 9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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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1 时 1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局势 

2004 年 2 月 19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04/126）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

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

邀请他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

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

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

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库斯柳吉奇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

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

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 S/2004/216，其中载有

2004 年 2 月 19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

的文本及其附文。 

 在安全理事会成员磋商之后，我受权代表安理会

发表以下声明：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问题高级代表2004年 2月 18日提交联合国秘

书长的报告（S/2004/126，附件），其中提到联

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

团）国际警察工作队（警察工作队）在开展警察

核证工作时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安全理事会回顾其有关决议和它对《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及其各项附

件（统称为《和平协定》，S/1995/999，附件）

的支持。《和平协定》当事各方有责任在警察工

作队任务期内在所有有关事务上同警察工作队

充分合作，并指示各自负责官员和当局全力支持

警察工作队。安理会申明，此种责任包括立即充

分执行警察工作队作出的决定，包括不予核证的

决定。安理会还申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

义务充分尊重并推动履行《和平协定》为其规定

的责任。 

 “安全理事会重申给警察工作队规定任务

所依据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法律根据。安理会

回顾，警察工作队在其任务期内承担了《和平协

定》附件 11 规定的任务，包括伦敦、波恩、卢

森堡、马德里和布鲁塞尔各次会议的结论所述并

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同意的任务。 

 “安全理事会申明，核证工作是根据警察工

作队的任务开展的，并完全赞同这项工作。全面

严格的审查程序目的是建立一支完全由达到国

际公认的正直人品和专业素养标准的人员组成

的警察部队。 

 “安全理事会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

管当局未能采取适当步骤执行不予核证的决定

表示关切。安理会注意到，由于未采取适当步骤，

已经导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执法机构中因

警察工作队不予核证而解雇的人员在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法院提起若干项诉讼。 

 “安全理事会还注意到，在一些情况下，此

类人员已根据当地一些法院的裁决恢复原职。安

全理事会呼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采取

包括通过或修订国内法规在内的手段，确保充分

有效执行警察工作队的全部核证决定，解雇警察

工作队未予核证的人员，并且现在或将来均不让

此类人员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任何执法机

构中担任任何职务。” 

 本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

S/PRST/2004/22。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

议。 

 上午 11 时 15 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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